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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30   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公告编号：2024－007 

债券代码：124023   债券简称：铜陵定转 

债券代码：124024   债券简称：铜陵定 02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定向可转债“铜陵定 02”开始转股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债券简称：铜陵定02 

债券代码：124024 

转股价格：3.38元/股 

转股期起止日期：2024年3月27日至2029年9月20日。 

转股股份来源：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股份来源为铜陵有色

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新发行的股份

或公司因回购股份形成的库存股（如有）。 

锁定期安排：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自发行结束之日

（T+4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可转换公司债券所转换股票自可转换公司债

券发行结束之日（T+4日）起18个月内不得转让。 

一、本次定向可转债转股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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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3年7月12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了《关于同意铜陵

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529号），同意公司向铜陵有色金属

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发行2,140,476,679股股份、3,336,626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购买相关资产的注册申请；同意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不超

过214,600万元的注册申请。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初始登记

确认书》，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合计发行可转

债21,460,000张，债券代码“124024”、债券简称“铜陵定02”，该等可转

债已于2023年10月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

登记。 

（二）根据《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

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的约定，公司本

次发行的“铜陵定02”转股期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6个月后第一个交易日开始，

即自2024年3月27日起“铜陵定02”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二、定向可转债的相关条款 

（一）债券简称：铜陵定 02 

（二）债券代码：124024 

（三）发行数量：21,460,000 张 

（四）票面金额：100 元/张 

（五）利率及付息方式：第一年为 0.10%、第二年为 0.60%、第三年为

1.10%、第四年为 1.60%、第五年为 2.10%、第六年为 2.60%，到期赎回率为

本次可转债票面面值的 110%（含最后一年利息）。付息方式为每年付息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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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持有人所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应由债券持有人承担。 

（六）存续期限：6 年，即 2023 年 9 月 21 日至 2029 年 9 月 20 日。 

（七）转股期限：2024 年 3 月 27 日至 2029 年 9 月 20 日。 

（八）转股价格：3.38 元/股。 

（九）锁定期安排：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自发行结束

之日（T+4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可转换公司债券所转换股票自可转换公

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T+4日）起18个月内不得转让。 

三、转股申报的有关事项 

（一）转股申报程序 

1、持有人可以将个人账户内的“铜陵定 02”全部或部分申请转为公司

股票，具体转股操作建议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或上市公司（发

行人）。 

2、本次可转债转股申报单位为“张”，每张面额为 100 元，转换成股份

的最小单位为 1 股；同一交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转

股数量=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申请

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格，并以去尾法取一股的整数倍）。可转换公司债券

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为整数股。转股时不足转换为 1 股股票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余额，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换公司债券持

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可转换公司债券余额及该余额

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按照四舍五入原则精确到 0.01 元。 

（二）转股申报时间 

持有人可在转股期内（即 2024 年 3 月 27 日至 2029 年 9 月 20日）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正常交易时间申报转股，但下述时间除外： 

1、本公司股票停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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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有关规定，本公司申请停止转股的期间。 

（三）转债的冻结及注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转股申请确认有效后，将

记减（冻结并注销）可转债持有人的转债余额，同时记增可转债持有人相应

的股份数额，完成变更登记。 

（四）转换年度利息的归属 

本次可转债的计息起始日为 2023 年 9 月 21 日。如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

人在可转换公司债券付息日前申请转股，则就转股部分对应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不再支付债券利息。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债持

有人承担。 

（五）转股过程中的有关税费 

可转债转股过程中如发生有关税费，由纳税义务人自行负担。 

四、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过程及其调整 

（一）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依据 

本次发行以 2023 年 9 月 18 日作为发出认购邀请书的时间。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不低于认购邀请书发出前二

十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的均价，且不得向下修正

（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

整前交易日的交易均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其中，

认购邀请书发出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3.28 元/股（前二十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认购邀请书

发出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3.38 元/股（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总额/该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综合考虑市场及公司具体情况，发行人及国泰君安证券经协商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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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3.38 元/股。 

（二）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之后，若上市公司发生派

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转股价格亦将作

相应调整，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假设调整前转股价为 P0，每股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率为 N，每股增发新

股或配股率为 K，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为 A，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为 D，调整后

转股价为 P（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实行四舍五入），则：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P0＋A×K）/（1+N+K）； 

派发现金股利：P＝P0-D； 

三项同时进行时：P＝（P0-D＋A×K）/（1＋N＋K）。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

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

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

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

数量和/或所有者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

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

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

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

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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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转股股份来源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股份来源为公司新发行的股份或公司

因回购股份形成的库存股（如有）。如公司存在因回购股份形成的库存股，

应当优先以回购股份转股，不足部分以新增股份转股。 

六、其他 

发行人：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安徽省铜陵市长江西路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室 

联系电话：0562-5861326、0562-5860148、0562-5860149 

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669 号 

联系电话：021-38676666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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